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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恢复 

《２０１０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条例草案》 

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恢

复《２０１０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２０１０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

（法案委员会）主席陈鉴林议员及各委员，全力配合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以及

提出宝贵的意见。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就落实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存保会）在二○○九年完

成检讨存款保障计划（存保计划）时所提出的改善建议而订定条文，以优化作为

本港金融基础设施一部分的存保计划，让存户可享有更佳的存款保障。 

 

  因应国际及本地金融市场的相关发展，以及自营运存保计划所得的经验，存

保会在二○○九年完成对存保计划的检讨，并就检讨结果进行了两轮公众谘询。

检讨结果显示，香港的存保计划现有设计特点，已大致符合国际的最佳做法。不

过，检讨亦指出，存保计划有些地方可以改善，以配合市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

满足公众对存款获得更佳保障的更高期望。有关的改善建议在公众谘询时获得广

泛的支持。 

 

  检讨提出建议改善对存户的保障，包括把存保计划的保障额上限由１０万港

元提高至５０万港元，以及把用作抵押的存款纳入保障范围。将存保计划的保障

额上限提高至５０万港元，就实际数值而言，会把本港的存款保障提升至其他主

要市场的水平，及完全保障约百分之九十的存户；而就完全受到保障的存户的百

分比而言，亦会与国际标准的高端水平看齐。另一方面，对用作抵押的存款提供

保障，将有助消除若干不明朗因素，例如：由于存款被抵押予银行，以支持银行

提供的其他银行及财务服务，或由于存款受到任何形式的产权负担所规限以支持

这些服务，以致不清楚存款是否受到保障。这种情况在银行的综合户口下是最常

见的。这项改善建议可使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更为明确，从而有助加强公众对存

保计划的信心。 



 

  同时，我们亦建议引入减低成本的措施，以避免银行把增加的成本转嫁予存

户。提高存保计划的保障额，以及对用作抵押的存款提供保障，都会令存于银行

业界受存保计划所保障的存款款额增加。存款保障基金的资金来自银行的供款，

而银行在有关的年度须缴付的供款款额设定为存于该银行的受保障存款款额的

某个百分比。因此，如受保障存款款额增加，银行须缴付的年度供款款额也会因

而提高。我们会引入减低成本的措施，主要包括把银行的每年供款率减低百分之

六十五，令银行业界须缴付的年度供款款额维持在现时的水平。 

 

  此外，因应对存保计划的保障水平及保障范围作出的改动，《公司条例》下

有关存户享有的优先索偿权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确保存保会可继续藉代位取得

存户的优先索偿权，从而能全数讨回其支付予存户的补偿。 

 

  除以上建议外，条例草案亦会就《存款保障计划条例》作出一些修订，藉以

提升存保会在付款时计算及支付补偿予存户的效率，和就存保会额外订立与存款

及其他金融产品有关的申述、披露及确认等规则订定条文。透过这些改善措施，

存户将可更快获得发放补偿，及更清楚了解其存款是否受到保障。 

 

  因应法案委员会以及立法会法律顾问在审议条例草案时提出的意见，我亦会

在稍后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数项技术性的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 

 

  代主席，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通过条例草案，以及我稍后在全体委员会审议

阶段动议的修正案，让本港的存户可在百分百存款担保于今年年底届满时，能受

惠于一个已优化的存保计划。为协助顺利过渡至已优化的存保计划，存保会会与

银行业界保持紧密联系，以确保银行能为实施有关优化措施及早作好准备。存保

会亦会在条例草案通过后展开宣传活动，重点介绍已优化的存保计划的特点，让

市民有效掌握新计划的内容。 

 

  谢谢代主席。  

完 

 


